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

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国发〔2021〕26号），按照人民银行的相关工作要求，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梳理。经梳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公告〔2007〕第4号》等4份规范性文件需要修改。鉴于此，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起草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征求意见稿）》。

主要内容

    （一）删除《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公告〔2007〕第4号》（关于统一同业拆借市场中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息披露规范的有关事宜）第九条。

（二）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境外融资与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实施细则（试行）》（银总部发〔2015〕8号印发）第十七条修改为：

“发现未及时或虚假报送分账核算境外融资有关信息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将责令涉及的金融机构限期整改，并可根据《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管理办法》等规定进行处理。

    发现超规模开展分账核算境外融资，或融资款项用途与本细则规定不符的，资金尚未使用的，应原路退回所融入的款项；资金已经使用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等规定进行处理。

    对于办理超额分账核算境外融资结算的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将责令整改；对于多次发生办理超额分账核算境外融资结算的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将开展监管约谈，进行风险提示并责令整改”。

将《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备案管理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公告〔2016〕第2号公布）第十三条修改为“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结算代理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业务过程中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将上报中国人民银行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公告（2019）第1号》（调整银行间债券市场准入备案有关工作事项）第三条修改为“合格机构投资者在债券投资人员管理和培训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将进行约谈并责令其纠正”。

